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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委托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长株潭异地住房

公积金贷款的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协同发展，

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对住房消费的积极作用，方便缴存人偿还长

株潭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委托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长株

潭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(以下简称“委托按月提取”)，是指

申请人在株洲市缴存住房公积金，在长沙、湘潭任一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两中心”）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在其偿

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间，委托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株洲中心”）按照两中心提供的上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

银行扣款信息，在约定日提取其缴存账户中的相应资金至本人在

株洲中心设置的住房公积金联名卡(以下简称“联名卡”)。

第三条 委托按月提取的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人（包括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，下同）有效身份

证件；

（二）申请人在湖南省内中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工

商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办理的一

类银行卡。已设置联名卡且不需变更的，不需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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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委托按月提取的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与审核。申请人向株洲中心提出申请，提交《关

于委托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

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 》（附件 1）。株洲中心核实申请人是否符

合办理条件，不符合的告知原因；

（二）提取办理。株洲中心根据申请人的委托，自申请成功

后的次月起，每月20 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，下同）将申请人缴存账

户中相应金额提取至联名卡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业

务：

（一）在株洲市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或者正在申请住

房公积金贷款的；

（二）办理了两中心以外的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冻结的；

（三）申请人被列入失信名单或个人账户被依法冻结的；

（四）申请人家庭（包括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）

在株洲市已有2套及以上有效产权住房的；

（五）涉贷住房已办理过购房提取，且不属于申请人家庭首

套住房的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规定不能办理委托按月提取业务的。

第六条 委托按月提取期间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月不

能办理委托提取：

（一）申请人缴存账户可用余额为零的；

（二）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有误或因自身原因，造成提取失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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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（三）上月银行扣款还款金额为零的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委托按月提取业务终止：

（一）申请人已还清对应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；

（二）申请人存在套取住房公积金情形，并经株洲中心查实

的；

（三）申请人被列入失信名单或个人账户被依法冻结的；

（四）申请人申请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（附件2）。

因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情形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，申请人不得

再次申请。因第（四）项情形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，申请人再次

申请须间隔2年。

第八条 委托按月提取的具体操作规则

（一）委托申请生效后，株洲中心将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，

直至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。如需要停止委托按月提取业务

的，申请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株洲中心办理终止手续。

（二）申请委托按月提取业务后，申请人不得再以其他情形

提取、使用住房公积金。确需办理的，须提前终止委托按月提取

业务。申请变更为按年提取偿还同笔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，

需在终止委托按月提取业务1年以后办理。

（三）委托按月提取金额为申请人缴存账户可用余额（缴存

账户最低留存 100 元）与上月偿还贷款银行扣款金额二者中取低

值。银行扣款金额是指申请人自筹还款资金，不含担保代偿资金

和公积金对冲还贷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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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提取顺序。多个申请人均申请委托按月提取的，应确

定提取顺序。第一顺序人提取资金不足还贷金额的，从第二顺序

人缴存账户中补提差额，依次类推第三顺序人。

（五）采取报销模式。在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满足条件

的前提下，自业务申请成功后次月起，株洲中心每月 20 日对缴存

账户按提取顺序依次办理委托提取。因本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

情形致使当月提取未成功的，株洲中心不再补办；因公积金业务

系统原因导致当月提取失败的，株洲中心将重新提取。

第九条 委托按月提取期间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、

联名卡、手机号码等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申请人应主动及时向株洲

中心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条 委托按月提取实行株洲行政区域内通办，申请人可

按照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前往株洲中心各管理部申请办理。

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3 年 12 月 20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关于委托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月提取住房

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

2.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终止按月提取住房

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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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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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
关于委托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

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

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根据《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

偿还长株潭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实施细则》，申请人（含借款人

及共同借款人）就委托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

贷款（以下简称“委托按月提取”）向贵中心提出申请。

在签署本申请书前，申请人已经仔细阅读并明晰本申请书内

容与含义，已经知悉并承诺遵守《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

托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长株潭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实施细

则》以及与之相关的操作规定。

一、本申请所述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：借款人 ，

借款合同编号 ，于 年 月 日

在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贷款 万元，贷款

期限 月。

二、申请人同意按顺序提取，第一顺序人： ，公积

金缴存账号： ;第二顺序人： ，公积金缴存账

号： ;第三顺序人： ，公积金缴存账

号： 。

三、申请人保证所填写申请信息和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准确。

如提供虚假资料和错误信息的，株洲公积金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株

洲中心”）有权单方终止本申请的履行，由此而造成的后果与法律

责任由申请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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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人同意并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同意并授权株洲中心核查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因办理业

务所需的信息。

（二）按月提取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业务采取的是报销模式，

自业务申请成功后次月起，在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满足条件

的前提下，株洲中心每月20 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对缴存账户按顺

序依次办理委托提取，将提取相应金额划转至申请人本人住房公

积金联名卡。

（三）委托按月提取金额为申请人缴存账户可用余额（缴存

账户最低留存100 元）与上月偿还贷款银行扣款金额二者中取低

值。银行扣款金额是指申请人自筹还款资金，不含担保代偿资金

和公积金对冲还贷资金。第一顺序人提取资金不足还贷金额的，

从第二顺序人缴存账户中补提差额，依次类推。

（四）申请委托按月提取业务后，申请人不得再以其他情形

提取、使用住房公积金。确需办理的，须提前终止委托按月提取

业务。申请变更为按年提取偿还同笔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，

需在终止委托按月提取业务1年以后办理。

（五）委托按月提取期间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当月提取

未成功的，株洲中心不再提取：

1.申请人缴存账户可用余额为零的；

2.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有误或因自身原因，造成提取失败的；

3.上月银行扣款还款金额为零的。

五、申请人同意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委托按月提取业务终

止：

（一）申请人已还清对应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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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人存在套取住房公积金情形，并经株洲中心查实

的；

（三）申请人被列入失信名单或个人账户被依法冻结的；

（四）申请人申请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。

因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情形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，申请人不得

再次申请。因第（四）项情形终止委托按月提取的，申请人再次

申请须间隔2年。

六、申请人同意以下责任事项：

（一）委托按月提取期间，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、联

名卡、手机号码等信息发生变化的，申请人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

否则，由此造成的法律纠纷及一切后果由申请人负责。

（二）申请人自行查询、关注本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、贷

款偿还情况和按月提取资金到账情况，株洲中心不承担告知义务。

申请人1——第一顺序提取人（签字、按印）：

年 月 日

申请人2——第二顺序提取人（签字、按印）：

年 月 日

申请人3——第三顺序提取人（签字、按印）：

年 月 日

受理部门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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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终止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

贷款的申请

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本人申请终止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 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的贷款，借款合同编号 。本人已知悉

并同意终止后再次申请须间隔2年。

申请人（签字、按印）：

证件号：

年 月 日


